
主題精選：自用住宅 📝 未讀

共收錄 3 篇文章。

1. 土地增值稅與房地合一所得稅之連結

發布日期: 2022-12-15

內文

• (一) 課徵對象 土地增值稅之課徵對象為土地的資本利得，房地合一所得稅之課徵對象為房地

的資本利得。兩者課徵對象皆有土地，房地合一所得稅再擴及房屋。

• (二) 課徵時機 土地增值稅於移轉時課徵，房地合一所得稅於交易時課徵。兩者課徵主要時機

皆為買賣。

• (三) 課稅基礎 土地增值稅之課稅基礎為土地漲價總數額，房地合一所得稅之課稅基礎為房地

交易所得。兩者皆以本次賣價與前次買價之差額作為稅基。差在房地合一所得稅以實價認定，

土地增值稅以申報移轉現值（參考公告土地現值申報）認定。

• (四) 稅率結構 土地增值稅之基本稅率為20%，累進稅率（即懲罰性稅率）為30%及40%，長期

持有另有稅率減徵之優惠。以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為例，房地合一所得稅之基本稅率為

20%，短期持有之懲罰性稅率為35%及45%，長期持有之優惠稅率為15%。總之，兩者之基本稅

率皆為20%。

• (五) 自用住宅 土地增值稅對自用住宅用地（包括一生一次及一生一屋）之優惠稅率為10%。

房地合一所得稅對自住房地，課稅所得於400萬元以下，免徵；課稅所得超過400萬元部分，

稅率為10%。總之，兩者對自用住宅之優惠稅率皆為10%。

• (六) 重購退稅 土地增值稅對自用住宅用地、自營

工廠用地及自耕農業用地適用重購退稅，並採差額

退稅。房地合一所得稅對自住房地適用重購退稅，

並採比例退稅。總之，兩者對自用住宅皆有重購退

稅之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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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用住宅用地應設籍之直系親屬

發布日期: 2022-12-13

內文

自用住宅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

之住宅用地。其地價稅、土地增值稅如符合相關條件，則可適用優惠稅率。

其中，直系親屬於該地設戶籍實際可包含哪些人？養子女、非婚生子女之母、媳婦、繼父等等

設籍是否符合？

本期專欄茲將適用自用住宅設籍之直系親屬整理如下：

• 一、直系血親：（曾）（祖）父母、（曾）（孫）子女

• 二、直系姻親：

• (一) 直系血親之配偶

1. （曾）（孫）媳婦

2. （曾）（孫）女婿

3. 繼（曾）（祖）父

4. 繼（曾）（祖）母

• (二) 配偶之直系血親

1. 配偶之（曾）（祖）父【又稱岳父、公公、外（曾）祖父】

2. 配偶之（曾）（祖）母【又稱岳母、婆婆、外（曾）祖母】

3. 配偶死亡後再婚之前夫或前妻之子、女【離婚或撤銷者不算】

4. 配偶死亡後再婚之前夫或前妻之父、母【離婚或撤銷者不算】

• (三) 配偶直系血親之配偶：

1. 配偶之繼（曾）（祖）父

2. 配偶之繼（曾）（祖）母

3. 繼（曾）（孫）子女之配偶

• 三、擬制血親：養（曾）（祖）父母、養（曾）（孫）子女



※非自用住宅者：

1. 非婚生子女之父【小王】、母【小三】設籍

2. 養子女的不動產，生父母設籍【養父母設籍才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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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用住宅認定原則

發布日期: 2018-04-19

內文

上課時都跟各位提醒過自用住宅的口訣，絕對是考試重點，切記！

惟有些觀念強化瞭解，以因應實例題，例如其中針對不得供出租、營業之要件，如果有以下情

形是否符合：

1. 利用自用住宅從事理髮、燙髮、美容、洋裁等家庭手工藝副業？

2.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重度視覺功能障礙者，於自用住宅懸掛招牌從事按摩？

3. 屋簷下供擺設攤販？

4. 土地所有權人將其房屋外側壁面供他人繪製廣告或懸掛廣告招牌或屋頂搭建廣告鐵架等收

取租金？

根據「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

●上述1與2情形，未具備營業牌號，亦未僱用人

員，免辦營業登記，免徵營業稅者，視為無供營業

用。●上述3情形，如無租賃關係，且屋內未供營業

使用，視為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情形。●上述4情形

亦視為無出租或供營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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